
《內地與香港關於建立更緊密經貿關係的安排》（CEPA） 

常見問題 -《服務貿易協議》 

（於 2016年 6月 1日起實施） 

問1： 2015年簽署的《服務貿易協議》有何重要性？ 

答： 中央政府於 2011 年宣佈，在國家「十二五」規劃期

末，内地對香港基本實現服務貿易自由化。《服務貿

易協議》令內地與香港基本實現服務貿易自由化，使

兩地多年來在 CEPA 下持續開放服務貿易達到一個

新的里程碑。 

2014 年簽署的《關於內地在廣東與香港基本實現服

務貿易自由化的協議》（下稱《廣東協議》）是內地首

次以准入前國民待遇加負面清單的方式制定的自由

貿易協議。在《廣東協議》的基礎上，《服務貿易協

議》開放的寬度和深度進一步加大，當中包括把多項

在廣東先行先試的開放措施推展至內地全境實施、減

少負面清單中的限制性措施。整體而言，在《服務貿

易協議》下，除了少數服務貿易開放措施仍在廣東等

省份繼續先行先試外，其餘開放措施在內地全境實施。

當中就「商業存在」的服務模式，除在負面清單列明

限制性措施外，內地對香港實行國民待遇。此外，在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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跨境服務和文化及電信領域的正面清單中亦新增了

多項開放措施。 

問2： 《服務貿易協議》與 CEPA 及其補充協議以及《廣

東協議》有何關係？過往的開放措施是否繼續有效？ 

答： 《服務貿易協議》是在開放水平上高於或至少不低於

CEPA及其所有補充協議以及《廣東協議》已實施服

務貿易開放措施的協議。它參照《廣東協議》的框架

結構，除了包括 2015 年新增的開放措施外，也涵蓋

和歸納 CEPA 及之前所有補充協議以及《廣東協議》

內有關服務貿易開放的承諾，成為 CEPA框架下一份

獨立的有關服務貿易的子協議。因此，CEPA及其補

充協議以及《廣東協議》內的開放措施，已在《服務

貿易協議》中全部涵蓋。 

問3： 相對於 2003年簽署的 CEPA，《服務貿易協議》引入

了哪些重要的條文和概念？ 

答： 自 2003 年簽署以來至 CEPA 補充協議十，CEPA 一

直採用正面清單的開放方式。《服務貿易協議》沿用

《廣東協議》的開放模式，在「商業存在」服務模式

下全面採用了「准入前國民待遇加負面清單」新的開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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放方式，並按照世貿規則和國際上的通行作法，引入

了有關國民待遇、最惠待遇及限制性措施等條款，作

為採取負面清單開放模式的重要組成部分。 

問4： 《服務貿易協議》達至如何的整體開放程度？ 

答： 在 2015 年簽署的《服務貿易協議》下，作全面或部

分開放的部門有 153個，佔世貿全部 160個服務貿易

部門的 95.6% ，當中就「商業存在」的服務模式有

62個部門對香港實行國民待遇。 

針對「商業存在」服務模式的負面清單，覆蓋 134

個服務貿易部門，共保留 120項與國民待遇不符的限

制性措施。也就是說，在「商業存在」服務模式下，

除了上述限制性措施和一般的水平管理措施，內地對

符合條件的香港服務提供者將再無特殊限制，實行國

民待遇。 

覆蓋「跨境服務」（即跨境交付、境外消費、自然人

流動的服務模式）、電信和文化服務領域的正面清單，

新增了 28項開放措施。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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問5： 「負面清單」與「正面清單」的開放模式有什麼不同？ 

答： 「正面清單」的開放模式是將內地允許對香港開放的

措施予以列明，其他不做承諾。 

「負面清單」是具有更高透明度、穩定性和可預見性

的開放承諾表列方式。在自由貿易協議及投資協議中，

締約方可以在「負面清單」中列明針對特定服務貿易

部門保留與國民待遇、最惠待遇等不符的限制性措

施。 

在「負面清單」中列舉的措施屬「限制性措施」。採

用「負面清單」後，除了限制性措施和一般的水平管

理措施，內地對符合條件的香港服務提供者將再無特

殊限制，即「非禁即許」。同時，在跨境交付、境外

消費、自然人流動的服務模式（統稱為「跨境服務」），

以及電信和文化服務領域，《服務貿易協議》就內地

對香港服務提供者的開放措施仍以正面清單形式逐

項表述。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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問6： 可否舉例解釋如何解讀「負面清單」？ 

答： 負面清單的內容 解讀 

 可擔任…，…控制權須由

內地…持有

除了限制性措施和

一般的水平管理措

施，內地對符合條

件的香港服務提供

者將再無特殊限

制。 

 不得提供／從事…服務

 從事…服務須由內地方控

股

但有少數領域，當中限制性措施為「可提供／從事

的…服務限於…。」，這表明香港服務提供者可提供

的服務僅限於在清單中列明的服務。 

問7： 國民待遇和最惠待遇的條款是否適用於所有領域的

所有模式？ 

答： 國民待遇代表對外開放的最高標準，具體到每個領域

要看該領域的開放措施和程度。在負面清單中，如果

某個領域已無限制性措施，則該領域已經實現了國民

待遇。 

根據最惠待遇條款，內地與其他國家或地區簽署自由

貿易協議中，優於 CEPA的開放措施也會延伸至香港，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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保證香港繼續享受內地最優惠的開放措施。另外，適

用於所有外資的內地自主開放措施，不需透過納入

CEPA，也可即時自動適用於香港。 

問8： 「實行國民待遇」是否表示今後香港企業在內地的運

作可以不再受限制？ 

答： 「實行國民待遇」即香港服務提供者可享有與內地服

務提供者同等的待遇，如內地企業受相關的法律法規

所限，香港服務提供者亦受同等規限。 

問9： 《服務貿易協議》內多個領域仍有許多保留措施。這

是否表示該領域並非真正實現國民待遇？為什麼個

別領域仍採取正面清單表述？ 

答： 國民待遇代表對外開放的最高標準，具體到每個領域

要看該領域的開放措施和程度。國際實踐中，締約方

通常會對國民待遇義務做出保留，作為國民待遇的例

外，這符合國際通行做法。 

個別領域仍需採取正面清單表述，是鑒於這些領域的

特殊性和複雜性。事實上，以正面和負面列表的混合

模式表述不同領域的開放內容也是其他自由貿易協

議較為普遍採用的方式。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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問10： 為何只有「商業存在」的服務模式採取了「負面清單」

的開放方式？ 

答： 目前，香港服務提供者在內地經營，多以設立企業的

模式，也就是「商業存在」模式提供服務。因此，在

「商業存在」模式以負面清單的方式進行開放，主要

是為了滿足香港業界最常用的商業運作模式，幫助香

港服務提供者更好的進入內地市場。 

問11： 為何跨境服務、電信和文化服務領域以正面列表的模

式處理？ 

答： 跨境服務、電信和文化服務領域的開放在任何自由貿

易協議中都屬較為敏感的內容。這些領域有特殊的行

業屬性，相關的法律法規繁雜，監管壓力較大，同時

可能涉及公共利益和安全，因此繼續採用正面清單方

式開放。但這並不等於內地在這些領域不對香港開放，

在 2015 年簽署的《服務貿易協議》在正面清單中共

新增了 28項開放措施。 

從國際經驗來看，其他國家和地區簽訂的自由貿易協

議將某些領域以專章形式處理是常用的做法。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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問12： 《服務貿易協議》的第三章（義務及規定）第八條（例

外）第二款列明「一方針對另一方服務或服務提供者

的外來特性採取的水平管理措施不應視為較為不利

的待遇」的措施。當中提及的水平管理措施是指什

麼？ 

答： 水平管理措施是指針對境外服務提供者的外來特性

所採取的適用於全部服務貿易領域的管理措施，如外

來投資者在內地投資時須使用人民幣結算、在辦理申

請許可證時須持有效證件等，這些措施在協議下都不

被視為較國民待遇不利的措施。 

問13： 為什麼《服務貿易協議》附件 2沒有列出香港的開放

清單和限制性措施？ 

答： 雖然 CEPA指明雙方可通過磋商，擬訂和實施香港對

內地進一步開放服務業的內容，並將有關具體承諾納

入 CEPA，但由於香港是非常開放的經濟體，香港毋

須增加新的開放措施，只須體現當初的承諾，對CEPA

涵蓋的服務領域，香港對內地服務及服務提供者不增

加任何限制性措施。《服務貿易協議》在這方面亦沿

用以往的做法，繼續承諾不增加任何限制性措施外，

並說明香港的開放清單和限制性措施經雙方磋商後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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可納入《服務貿易協議》。 


